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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澳深合经发通〔2024〕17 号

关于印发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关于琴澳
旅游团经办旅行社资质认定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关于琴澳旅游团经办旅行社资质认

定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同意，现

予以印发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

2024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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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/2024 号经济发展局规范性文件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关于琴澳旅游团
经办旅行社资质认定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

制定目的

根据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关于琴澳旅游团管理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规定，为明确从事琴澳旅游

团经营业务的组团旅行社资质认定的标准、程序及监督管理等事

宜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

认定机构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（以下简称经济发展局）负

责对提出申请的旅行社进行资质审核、认定、监督和管理。

第三条

认定条件

申请资质认定的旅行社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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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具备出境、入境和国内旅游业务经营资质，并具有组

织和承接旅游团组业务的能力与资质；

（二）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、

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失联机构或者异常经营机构名单内及“信用

中国”网站公布的负面公示信息；

（三）具备健全的旅游风险防控机制和应急预案；

（四）拥有良好的行业信誉和客户评价。

第四条

申请材料

提出申请的旅行社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：

（一）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关于琴澳旅游团经办旅行社资

质认定申请表》（附件）；

（二）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；

（三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；

（四）法定代表人（或者负责人）身份证件复印件；

（五）上一年度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六）社会信用承诺书；

（七）旅行社关于开展琴澳旅游团的旅游风险防控机制和应

急预案；

（八）其他有助于认定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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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

审核

经济发展局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。

对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；材料不齐全的，应当一次性告知需

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
逾期未补正的，视为放弃申请。

不符合申请条件的，应当书面通知并说明理由。

第六条

公示

除特殊情况外，经初步审核符合条件的，在合作区政务网站

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三天。

在公示期间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公示有异议，可以通过书

面、电子邮件及电话等方式向经济发展局提出异议，并对有关情

况进行说明，由经济发展局核查。

第七条

认定

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由经济发展局向社会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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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认定结果，同时向珠海边检总站、合作区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

备案。

经济发展局将结合有关细则的执行情况，合理认定旅行社的

数量。

第八条

监督管理

获得资质认定的旅行社应当接受经济发展局的业务指导和

监督管理，严格按照《实施细则》规定开展有关业务。

第九条

解释权

本办法由经济发展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

施行日期和有效期

本办法自 2024 年 5 月 6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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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关于琴澳旅游团经办旅行社资质

认定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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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关于琴澳旅游团经办
旅行社资质认定申请表

单位名称
纳税人

识别号

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公电话

法定代表人
身份证

号码

单位地址

经营范围 □出境旅游业务 □入境旅游业务 □国内旅游业务

符合性自查

同时具备出境、入境和国内旅游业务经营

资质，以及组织和承接旅游团组业务的能

力与资质

符合□

不符合□

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

信企业名单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失联机

构或者异常经营机构名单内及“信用中国”

网站公布的负面公示信息

符合□

不符合□

具备健全的旅游风险防控机制和应急预案
符合□

不符合□

拥有良好的行业信誉和客户评价
符合□

不符合□

申请单位承诺：

本表所填报内容和所提交材料内容、数据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、合法，

没有重复申报、虚假申报、变相多头申报、造假等情况，否则，本单位对

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申请单位公章

年 月 日

合作区经济

发展局意见 签 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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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国家移民管理局、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、珠海出入境边防

检查总站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公安局。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 2024 年 4 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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